
翁源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关于翁源县第二批兰韵民宿评定

结果的公告

根据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关于促进翁源县民

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（翁府办﹝2020﹞4 号）文件

精神及局年度工作要求，经各镇人民政府推荐，翁源县兰韵民

宿评审小组评定，小观园农庄、游心兰舍等 5 家民宿达到翁源

县兰韵民宿合格标准，拟定为翁源县第二批兰韵民宿。

现将评定结果（见附件）面向社会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5

个工作日（2023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5 日），对公示如有异议，

可在公示期间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县文广旅体局反映。

受理电话：0751-2816623

邮箱：wywgltj@163.com

附件：翁源县第二批兰韵民宿名单

翁源县兰韵民宿评审小组

2023 年 3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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